
 
 

免责声明和披露以及分析师声明是报告的一部分，请务必一起阅读。 1 

证券研究报告 

行业研究/专题研究 

2020年10月30日  
 

 

交通运输 中性（维持） 

社会服务 增持（维持） 

  

沈晓峰 SAC No. S0570516110001 
研究员 SFC No. BCG366 

021-28972088 
shenxiaofeng@htsc.com 

袁钉 SAC No. S0570519040005 
研究员 SFC No. BPL233 

021-28972077 
yuanding@htsc.com 

梅昕 SAC No. S0570516080001 
研究员 SFC No. BQE385 

021-28972080 
meixin@htsc.com 

王莎莎 SAC No. S0570517090002 
研究员 SFC No. BOR137 

010-56793922 
wangshasha@htsc.com  

 

 
 
1《元隆雅图(002878 SZ,增持): 淡季不淡，迎来
收获期》2020.10 

2《广州酒家(603043 SH,增持): 速冻维持较高景
气，餐饮迅速修复》2020.10 

3《中国外运(601598 SH,买入): 盈利向好，电商

业务加速发展》2020.10  
 

 

 

资料来源：Wind 

 “新”基础设施 
“十四五”蓝图新经济研究 
“新”基础设施 

展望“十四五”，华泰新经济团队认为机场、物流与职业教育都可称为“新”
基础设施。中小机场与通用机场强化航空服务覆盖，是交通强国的重要支
撑；物流是要素流动的基础设施，支撑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职业教育实
现劳动力提质增效，助力教育强国与人才强国。 

 

机场：投资性价比突出，交通强国不可或缺 

交通强国要求各地具有高通达性，支持居民实现更为方便的流通。机场无
疑成为必备选择，尤其对于处于偏远地区的低线城市，亿元级别的投资，
即可实现灵活的通达性，投资性价比较高。2020 年冬春航季，我国共有
237 个民用航空通航机场，但中西部地区覆盖不足，航空服务短板突出。
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建设中小及通用机场，扩大航空覆盖面。同时
或将利好支线及通用航空发展，细分市场更为明确，有利于航司分层运营，
实现更为高质量的发展。 

 

物流：要素低成本流动的基础设施 

基于仓储和运输，物流实现了货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匹配。展望“十四五”，
现代物流业是要素低成本流动的基础设施，支撑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在
消费供应链领域，以用户为中心的全场景物流服务兴起：网购拉动快递件
量增长，食品生鲜冷链运输备受青睐，外卖与即时配送重塑餐饮业态。在
产业供应链领域，成本与效率是永恒的追求：多式联运显著降低物流成本，
网络快运打造标准化产品，高标仓储降低库存成本。 

 

职业教育：教育强国与人才强国，劳动力提质增效 

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战略利好职业教育，其中学历职业教育迎来空前发展
机遇。我国人才资源长期结构性错配，学生就业难与企业招人难并存，高
技能人才储备严重不足，成为制约产业升级的要素短板。根本原因是教育
与产业脱节，职业教育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近年来国家出台多项政策大
力支持学历职业教育，随着相关政策逐渐落地和完善，我们预计未来学历
职业教育有望重点受益。职业培训方面，国家重点支持代表产业升级方向
的高科技行业，有利于扩大其人才需求量，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有望受益，
如 IT 培训等。 

 

风险提示：国家相关政策风险、行业增长风险、行业竞争风险、成本膨胀
风险、突发事件风险。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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